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福建省电力监管专员办公室

行政许可决定书
闽电监许可[2012]45号


关于准予闽侯县罗洋溪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等7家发电企业电力业务许可的决定
各被许可人：

根据《电力业务许可证管理规定》及相关规定，经审查，决定准予以下发电企业发电类电力业务许可：

1. 闽侯县罗洋溪水电开发有限公司

2.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

3. 古田县泮洋乡曲斗水库电站

4. 连城大永固水电有限公司

5. 福州登鸿电力有限公司

6. 福建华电永安发电有限公司

7. 长汀县庵杰乡赤凹背水电站

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       
主题词：发电 许可 决定
抄送：省发改委、省经贸委、省物价局、省水利厅、省环保厅、省工商局、省电力有限公司。
福建电监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2年3月23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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